大同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類別：作品及成就_體育_個人成就(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

	著作編號
	
	送審學校
	大同大學

	送審等級
	助理教授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評分項目
及標準
	代表成就證明
	代表成就競賽實務報告
	參考成就
	總分

	
	教師本人競賽成就：
參加運動賽會競賽成就
	內容包括：
（一）個案描述
（二）學理基礎
（三）本人訓練（含參賽）計畫或指導他人訓練（含參賽）計畫
（四）本人訓練過程與成果（含參賽）或指導他人訓練（含參賽）過程與成果
	
	

	助理教授
	35%
	35%
	3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 送審「助理教授」職級審查基準：應在該運動領域內，參加或擔任教練指導訓練他人參加重要國際及國內運動賽會，有良好成果，並有相當於博士論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及有獨立研究之能力者。
· 整理、增刪、組合、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不得送審。
· 送審人之「成就證明」評分係依送審等級所佔比率及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成績參考基準表換算得之；其計算方式如下：『送審等級所佔比率＊所得賽會成績於基準表所佔比率』。
· 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研究成果，其餘列為參考研究成果（類別包括學術研究、產學應用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技術報告、藝術作品及體育成就技術報告），合計不得超過5 件。
· 校外審查委員您好：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升等之教師除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外，申請為「助理教授」職級之審查評定基準，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性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且須有三分之二（藝術類科型四分之三）以上之校外審查委員個別成績達7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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